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1-027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及建设 

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方雨虹”）

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

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

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

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以期进一步满足华东地区的市

场需求，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于2021年2月8日与宿迁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书》, 并于2021年2月9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披露，详情请见《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10亿元在

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项目主要内容为

防水、节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水性涂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项目，建设周

期计划自项目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一期投产，24个月左右全部投产。 

同时，为提高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效率，推进项目进程，根据协议

安排，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宿迁高丰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高丰”）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宿迁东方雨

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宿迁东方雨虹”）



作为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宿迁东方雨虹注册资本10,0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7,000万元，

占宿迁东方雨虹注册资本的70%；宿迁高丰拟以自有资金出资3,000万元，占宿迁

东方雨虹注册资本的30%。 

公司于2021年2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12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投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重大经营与

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宿迁高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11067622912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宿迁高新区张家港大道东侧 

法定代表人：吴刚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的，须

办理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花卉、苗木、盆景、建材购销。（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3年4月27日 

股权结构： 

 

 

 

 

 

 



宿迁高弘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宿迁高丰100%股权，为宿迁高丰控股股

东，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宿迁高丰实际控制人，上述交易对方

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拟设立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宿迁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宿迁高新区张家港大道东侧、开发大道北侧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施工专业作业；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密封

用填料制造；生物基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

料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密封用填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7,000万元，持有宿迁东方雨虹70%股权；宿迁高丰拟以自有资金出资3,000万元，

持有宿迁东方雨虹30%股权。 

注：以上注册登记信息为拟申报信息，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二）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项目主要内容：推进包括防水、节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水性涂料等

产品的研发生产项目。 

投资规模：项目预计投资总额约10亿元（人民币，下同），项目全部达产后



预计产值超15亿元，年纳税预计不低于3000万元。 

2、项目用地：项目选址位于宿迁高新区张家港大道东侧、开发大道北侧（东

至空地、南至省道325、北至空地、西至张家港大道）的一处在建厂房,总用地面

积约260亩，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甲方控制的宿迁高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已通过司法拍卖方式竞得该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竞拍成交价款已缴纳完毕，土地使

用权证及房屋产权证尚未办理。该地块原规划建筑面积为118893平方米，拟建设

1#-5#厂房，现已建成1#、2#和5#三栋厂房，已建部分总面积为67377平方米，材

质为钢结构。甲方拟将此在建厂房以现状转让给项目公司建设生产基地项目。 

3、项目建设周期：自项目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一期投产，24个月左右全部投

产。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于 2021年 2月 8日与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项

目投资协议书》, 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 10 亿元在在江苏省宿迁市高新区投资建

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为防水、节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

材料、水性涂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项目，该项目建设周期计划自项目协议签订后

3 个月内一期投产，24 个月左右全部投产。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五、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宿迁市位于江苏省北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有“华夏文明之脉、淮河

文明之源、楚汉文化之魂”之称。宿迁市属淮海经济带、沿海经济带、沿江经济

带的交叉辐射区，长三角北翼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是江苏省沿海地区向中西部

辐射的重要门户城市，亦是徐州都市圈、江淮生态经济区核心城市、一带一路节

点城市，投资环境优良。公司此次在宿迁市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

项目，旨在充分利用宿迁市在交通区位条件、历史文化底蕴、生态宜居环境、产

业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优势，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践行绿色



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

品质，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按照协

议约定，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积极支持配合公司相关项目申报省

重点项目，积极支持公司产品列入省、市、区三级政府采购名录，在政府工程及

市政工程中优先使用，积极协助公司开展新型建筑材料的推广应用，此举将对公

司的业务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影响。此外，华东地区是公司重要的产

品销售市场之一，希望通过本次投资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华东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

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以期进一步满足华东地区的市场需求，为公司未

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风险提示 

1、本次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

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将使公司

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 

2、本次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

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并将对未来经营效益的实现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3、该项目的运作有赖于双方密切合作，未来能否达到合作预期，尚存在不

确定性。按照协议约定，甲方积极支持配合乙方相关项目申报省重点项目，积极

支持乙方产品列入省、市、区三级政府采购名录，在政府工程及市政工程中优先

使用；积极协助乙方开展新型建筑材料的推广应用。此举将对公司的业务发展起

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影响，但具体影响金额尚难以预计；同时，具体支持措

施可能因相关政策调整而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尚需通过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属宿迁高丰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转让本项目所在地块在建厂房的形式取得本项目用地使

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可能存在转让不成功而无法在拟定地区取得约定的建

设用地的风险。此外，目前该项目所在地块的在建厂房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及

房屋产权证，可能存在因无法及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产权证导致本项目一

期投产及全部投产能否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5、项目建设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还需获得

有关主管部门批复。 

6、协议中的项目投资金额、投资计划、建设规模、建设周期、产值、税收

等数值均为预估数，暂未经过详尽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面

临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项目开工建设、竣工及正式投产能否按照协议约定

的期限完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收入、税收

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预计短期内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7、本协议中有关产值、税收贡献等条款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

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亦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

关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3日 


